元 智 大 學 專 任 教 師 續 聘 申 請 單

	單　位
	職　稱
	姓　名
	任 教 科 目
（學分數）
	聘　期
	聘　書
簽收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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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制內專任教師聘期：上學期第一次續聘者，自該年度8月1日起續聘1年，下學期第一次續聘者，自該年度2月1日起續聘1年，餘者2年一聘，但教師若專任滿6年尚未升等者，提聘時暫提1年聘期，若該學期通過6年續聘評量或升等通過者，改發給2年聘期聘書。另自103 學年度起聘之專任，若於到任6年內未通過升等，第7年起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，且不得超支鐘點費或擔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。但支援開設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第14條規定之課程者，仍得依其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。教師如升等通過經報部核准，即不再受前述所列之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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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   智   大   學   專   任   教   師   續   聘   申   請   單    

單   位  職   稱  姓   名  任   教   科   目   （學分數）  聘   期  聘   書   簽收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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 編制內 專任教師聘期 ：上學期第一次續聘者，自該年度 8 月 1 日起續聘 1 年，下學期第一次續聘者，自 該年度 2 月 1 日起續聘 1 年，餘者 2 年一聘，但教師若專任滿 6 年尚未升等者，提聘時暫提 1 年聘期， 若該學期通過 6 年續聘評量或升等通過者，改發給 2 年聘期聘書。 另 自 103  學年度起聘之專任，若於到 任 6 年內未通過升等，第 7 年起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，且不得超支鐘點費或擔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委員。但支援開設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抵免辦法第 1 4 條規定之課程者，仍得依其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。 教師如升等通過經報部核准，即不再受前述所列之限制。  

